中共永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
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21年3月12日至6月20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对市医疗保障局党组开展了常规巡察。8月17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向市医疗保障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关于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树得不牢，推动解决医疗保障方面急难愁盼的问题不够有力的问题
整改进度：基本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养。研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学习制度，目前已开展集中学习研讨12次，局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4次。组织开展了党建督查检查，下发了督查通报，规范党员学习记录填写，坚持学用结合。二是多措并举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耗材招采，目前已为全市患者减少医药费用开支6.27亿元。搭建了市低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开展低值耗材集采。加强医保宣传，制作了专题宣传片，印发了医保政策宣传册13万份。着力强化“三医联动”，与市卫健委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严格按程序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评估申请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强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试行措施的通知》，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充分发挥医保的支持作用。三是深化医保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将按病种付费工作列入医保目标管理考核指标，加大按病种付费督促力度。积极推进基金征缴，将参保征缴工作列入对县市区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邀请省医保局专家开展基金监管培训；搭建了全市医保系统大数据智能监管分析平台，目前已追回医保基金126.32万元。组织对6大类主体12个重点方面开展自查自纠和交叉检查，深入推进医保基金集中整治。四是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压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将意识形态和党建工作纳入《永州市医疗保障局2021年度中心工作计划》，按要求定期开展了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建工作专题研究。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印发了《永州市医疗保障局新闻发布工作规则（试行）》。严格执行“三审”制度。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发布台账。印发了《永州市医疗保障局网络舆情应急处置预案》，研究制定了《永州市医疗保障局网络评论员管理办法》，组建成立了网评员队伍。今年及时回复网络留言98件，回复率100%。
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没有压实，对欺诈骗保行为惩处不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的问题
整改进度：基本完成
[bookmark: _GoBack]整改进展情况：一是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从严打击欺诈骗保。组织开展了精神康复类医院专项检查和全覆盖检查，并对发现的违规问题进行了行政处罚。建立了医保基金综合监管协同机制，今年已向公安部门移送8家涉嫌欺诈骗保犯罪案件线索。二是深化医保基金集中整治，严厉查处变相套取医保基金行为。有效遏制过度医疗，协同市卫健部门抽调专家对全市68家医疗机构过度诊疗等问题进行了检查。深入开展“一票多报”问题专项检查，全面清理重复报账，目前全市已追回违规费用金额56.15万元。严控扩大范围支出，责成有关县市区医保部门停止使用医保基金向医疗机构支付门诊诊疗费补助。三是全面自查整改，加强财务管理。印发了《永州市医疗保障局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了采购程序，组织开展了财务报账知识培训，并对经费财务凭证进行了全面自查。严格落实“一岗双审”制度，明确医保经办业务初审由科室工作人员完成，复审由科室负责人完成。四是推进干部作风专项整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狠抓工作落实，结合基金集中整治行动，组织开展了定点医药机构全覆盖检查。深入调查研究，2021年局领导班子已开展调研22次。从严落实公文制发标准，今年全局下发正式文件71个，与2020年同比减少31%。
三、关于新时代组织路线贯彻落实存在差距，选人用人工作不严谨，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动力不足的问题
整改进度：基本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认真履职尽责，强化担当作为。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按照责任清晰、分工合理、任务具体的要求，进一步厘清各部门职责。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压缩协议药店审批时间。加大审计及飞行检查问题整改力度，下发了交办函，督促有关县市区尽快拨付拖欠医药机构费用。二是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合理安排班子成员党组织关系，4月份已将两名班子成员的党组织关系转移到市医保事务中心党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切实规范民主生活会程序和内容。10月13日召开的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达到了红脸出汗、团结互助的效果。三是规范选人用人程序，强化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开展了任前公示制度执行情况自查自纠，调整了局政工人事具体负责人员。对财务、结算和初核等关键岗位人员进行调整，全部安排在职在编人员负责，编外人员只做辅助性工作。四是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提高档案规范化水平。已购买了保密柜，由分管领导保管政工人事工作人员的人事档案。已纠正巡察指出的档案材料缺失、内容不规范等问题，同时举一反三，对全局干部职工人事档案进行了整理。已对巡察指出的4名同志档案进行专审，并完成了干部职工档案专审全覆盖。
欢迎社会各界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若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0746-8328322；电子邮箱：yzsylbzj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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